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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49590 债券简称：21万马 01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资退出持有的电腾云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4 年 6月，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浙江电腾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的议案》，公司与国电通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分别出资 882万元、918万元，持

股比例分别为 49%、51%，在嘉兴设立注册资本为 1,800万元的合资公司“浙江电

腾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腾云”），主要从事基于云计算的光伏产

品研发、销售；新能源产品研发、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工程设计、

工程服务、工程咨询等业务活动。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4年 6月 18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合资设立浙江电腾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6）。

2014 年因国网信通产业实施整合重组，北京国电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将其

持有的电腾云 51%股权划转至南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瑞集团”）。南瑞

集团统一社会编码：913201911348723659，成立日期：1993年 2月 27日，法定

代表人：郑宗强，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诚信大道 19号，是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子公司，主要

从事电力自动化及保护、电力信息通信、电力电子、发电及水利自动化设备、轨

道交通及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工程服务与总承包业务。

因电腾云业务发展规划调整，南瑞集团与公司协商一致，公司以定向减资形

式实现对电腾云的退出，电腾云将按照审计评估后对应股权价值对公司进行现金

分配，退出后，电腾云成为南瑞集团全资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会议以 8 票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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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减资退出持有的电腾云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刚先生回避表决。李刚先生兼任电腾云的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事

项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属

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电腾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设立时间：2014-06-18

4.通信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兴路 2399号宝地大厦 11楼

5.注册资本：1,8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石磊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30746079XP

8.经营范围：光伏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光伏

领域的云计算服务；光伏电站的工程设计、施工、咨询、服务；光伏软件系统的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本次减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减资前 本次减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南瑞集团 918 51% 918 100%
万马股份 882 49% 0 0
合计 1800 100% 918 100%

该项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本次减资退出持有的股权不涉

及债权债务转移，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10.电腾云主要财务数据

（1）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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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5 年 6 月 2024 年 2023 年

货币资金 1,724,197.21 0.00 0.00
应收账款 10,495,613.59 16,503,609.61 12,044,994.75
应收账款融资 0.00 1,329,124.00 1,220,750.00
应收资金集中管理款 11,305,760.11 15,972,097.43 16,764,175.24
存货 328,801.05 2,584,581.73 5,280,301.58
流动资产合计 23,939,169.72 36,394,412.77 35,417,198.17
固定资产 2,442,974.74 2,831,836.84 3,616,840.8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70,712.73 1,338,305.85 1,538,068.64
非流动资产合计 4,699,017.26 4,907,610.69 6,196,653.94
资产总计 28,638,186.98 41,302,023.46 41,613,852.11
应付账款 6,190,371.56 14,452,169.31 13,074,198.95
合同负债 0.00 2,408,951.84 3,688,157.42
流动负债合计 6,528,285.72 17,778,782.56 17,698,010.41
非流动负债合计 717,716.14 970,760.94 1,452,183.39
负债总计 7,246,001.86 18,749,543.50 19,150,193.80
实收资本 18,000,000.00 18,000,000.00 18,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794,043.35 2,954,338.19 2,874,398.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392,185.12 22,552,479.96 22,463,658.31

（2）利润表

单位：元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 2023 年

营业收入 4,376,776.66 21,532,981.85 35,975,767.38
营业成本 3,864,573.08 17,476,270.42 32,339,097.86
营业利润 -1,579,345.32 112,568.41 -124,497.13
净利润 -1,160,294.84 88,821.65 134,989.18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 2023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8,502.46 337,099.99 -4,283,113.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5,089.99 -3,951.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305.25 -332,010.00 -316,2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24,197.21 0.00 -4,603,265.2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24,197.21 0.00 0.00

11.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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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资价款是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致

同审字〔2025〕第 110C033879号”为依据，截止 2025年 6月 30 日电腾云资产账

面价值为 2,863.82 万元，负债为 724.60 万元，净资产为 2,139.22 万元。根据北

京大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京大地评报字〔2025〕

1019-3号”，选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电腾云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2,275.68万元，增值率 6.38%。

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减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浙江电腾云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协议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

1.丙方注册资本由 1,8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918 万元人民币。其中，注册资

本减少部分为：乙方持有的丙方 49%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882万元人民币。

2.减资交割日为丙方减少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自减资交割日起，

乙方不再持有丙方股权。

3.减资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 6月 30日，减资评估基准日与减资交割日之间

的过渡期间损益由丙方减资工商变更后的股东承担或享有。

4.丙方对乙方进行定向减资的交易价格，以北京大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的并经乙方上级国资监管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评估报告值为基础确定。北京

大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丙方净资产评估值最终为 22,756,837.71 元

人民币，乙方已完成上级国资监管部门核准或备案。乙方减少注册资本 882万元，

对应减资价款为（“丙方净资产评估值*49%”），具体为 11,150,850.48元人民币。

5.自丙方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丙方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日内办理减资公告手续，减资公告期结束后 20日内甲、乙双方向各自上级

国资监管部门提交国有产权变更登记资料，并履行丙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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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变更手续。

6.甲、乙双方完成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后 10日内由丙方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

减少注册资本，变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之日起 30日内由丙方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7.乙方减资款项由丙方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后 7日内一次性全额转账支付

给以乙方为账户名的指定银行账户。

8.丙方应规范履行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债权人通知、法定减资公告

等程序，加强与债权人沟通、统筹好资金收支进度，妥善处理减资期间有关债务

问题，确保减资程序平稳推进。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优化业务布局、聚焦核心主业发展，推动公司资金高效运作。

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电腾云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销售商品为

271.99万元，提供劳务 333.65万元，接受劳务 101.04万元，委托贷款 367.50万

元，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8.46万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七次专门会议于 2025年 10月 15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3 人，实到 3 人，会议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减资退出持有的电腾云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电腾云业务发展规划调整，公司以定向减资形式实现对电腾云的退出，电

腾云按照审计评估后对应股权价值对公司进行现金分配。本次减资价款是以中介

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依据，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关于减资退出持有的电腾云股权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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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七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3.审计、评估报告；

4.减资协议。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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